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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選任辦法草案總說明 
關於踐行選任程序必要事項之辦法，由司法院定之，為國民法官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四條明定。依本法第一條、第三條所揭示國民參

與審判制度之基本理念，選任程序之目的，係為以隨機方法，於全國國民

當中選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並於過程中以適當之調查審核程序，

排除不具本法第十二條第一項所定擔任國民法官之積極資格，或具有本

法第十三條、第十四條所定不得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消極

資格，或有本法第十五條所定不得於特定案件中擔任國民法官、備位國民

法官事由之人，且使有本法第十六條所定得拒絕被選任為國民法官、備位

國民法官之人有機會自我評估是否參與審判，確保法院可於個別案件中

選出得以公正不偏地執行審判職務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 

本法第二十一條至第三十三條雖已規範法院踐行選任程序之基本原

則及流程，惟如何適切操作隨機選任及資格審核程序，有必要進一步詳予

規範，以作為法院操作相關程序之指引。故有關選任程序之目的、進行之

原則、選任期日前準備處理之選任程序相關事項、應到庭候選國民法官之

隨機抽選、資格審核、名冊造具與送交、檢閱相關事項、選任期日進行、

對到庭候選國民法官之詢問與拒卻、不選任特定候選國民法官之裁定、隨

機抽選出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選任期日程序之紀錄，以及候選國民

法官個人及隱私資料保護相關事項等，均應以適當明確方式規範之，期能

符合實務運作所需，爰訂定「國民法官選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草案。 

    本辦法草案共計七十五條條文，其要點如下： 

一、 第一章 總則 

(一) 本辦法訂定之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選任程序之目的。（草案第二條） 

(三) 選任程序進行之原則。（草案第三條） 

(四) 選任程序之權責劃分與行政單位之支援。（草案第四條） 

二、 第二章 選任程序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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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於選任期日前處理選任程序有關事項之原則。(草案第五條) 

(六) 詢問候選國民法官問題之擬定。(草案第六條) 

(七) 以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先行詢問之事項。(草案第七條) 

(八) 詢問候選國民法官之原則、方式等事項之決定。(草案第八條) 

(九) 詢問候選國民法官之注意事項與禁止或限制檢察官、辯護人提問

之情形。(草案第九條) 

三、 第三章 候選國民法官之抽選、資格審核及名冊之造具 

(一) 第一節 候選國民法官之隨機抽選 

1. 抽選候選國民法官之原則與使用備選國民法官複選名冊之年度。

(草案第十條) 

2. 抽選候選國民法官人數之決定。(草案第十一條) 

3. 抽選程序時間、處所之指定及通知。(草案第十二條) 

4. 候選國民法官抽選程序之主持。(草案第十三條) 

5. 候選國民法官抽選程序之進行流程。(草案第十四條) 

6. 以電腦程式或人工抽選候選國民法官之方式。(草案第十五條) 

7. 抽選結果資料之製作及確保同一性措施。(草案第十六條) 

8. 候選國民法官抽選程序之紀錄。(草案第十七條) 

9. 候選國民法官資格之調查。(草案第十八條) 

10.候選國民法官資格審核結果及除名。(草案第十九條) 

11.有關候選國民法官資格之註記事項。(草案第二十條) 

12.補充抽選程序。(草案第二十一條) 

    13.應通知之候選國民法官名單之製作。(草案第二十二條) 

(二) 第二節 候選國民法官之通知 

1. 候選國民法官之通知。(草案第二十三條) 

2. 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概要說明書及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草案以下

簡稱調查表）之製作及閱覽。(草案第二十四條) 

3. 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之填載及回覆。(草案第二十五條) 



3 
 

(三) 第三節 通知後再次審核候選國民法官之資格與除名 

1. 再次審核候選國民法官之資格與除名。(草案第二十六條) 

2. 候選國民法官除名資料之開示。(草案第二十七條) 

(四) 第四節 候選國民法官名冊其他必要之注意事項之內容 

1. 候選國民法官名冊之製作。(草案第二十八條) 

2. 候選國民法官名冊之記載事項。(草案第二十九條) 

(五) 第五節 候選國民法官名冊之送交與調查表之提供檢閱 

1. 候選國民法官名冊之送交。(草案第三十條) 

2. 檢察官、辯護人對於候選國民法官名冊之保密義務。(草案第三

十一條) 

3. 調查表之提供檢閱。(草案第三十二條) 

4. 檢察官、辯護人檢閱調查表之方法與限制。(草案第三十三條) 

5. 送交名冊與提供調查表前之保密義務告知與整體考量。(草案第

三十四條) 

四、 第四章 選任期日 

(一) 第一節 通則 

1. 選任期日程序進行之處所。(草案第三十五條) 

2. 選任期日程序之指揮。(草案第三十六條) 

3. 程序不公開。(草案第三十七條) 

4. 選任期日之通知。(草案第三十八條) 

5. 檢察官及辯護人之到庭義務。(草案第三十九條) 

6. 確保被告在場權之措施。(草案第四十條) 

7. 對被告在場之限制。(草案第四十一條) 

8. 其他訴訟關係人之在場。(草案第四十二條) 

9. 選任期日之變更。(草案第四十三條) 

10.法院對候選國民法官之照料。(草案第四十四條) 

11.法院對候選國民法官之安全維護。(草案第四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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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照料與保護事項之規劃與執行。(草案第四十六條) 

(二) 第二節 對候選國民法官之詢問 

1. 法院詢問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草案第四十七條) 

2. 檢察官、辯護人聲請或自行詢問到庭之候選國民法官。(草案第

四十八條) 

3. 本案起訴事實相關事項之告知與被害人保護措施。(草案第四十

九條) 

4. 候選國民法官之據實陳述義務及告知。(草案第五十條) 

5. 候選國民法官之保密義務。(草案第五十一條) 

6. 個別、分組或全體詢問方式之決定與運用。(草案第五十二條) 

7. 對於審判長所為指揮不服之聲明異議。(草案第五十三條) 

8. 候選國民法官之預先分組及於不同時間、處所到庭。(草案第五

十四條) 

9. 於法院內利用遠距設備進行個別詢問。(草案第五十五條) 

(三) 第三節 不選任特定候選國民法官之裁定 

1. 附理由拒卻：候選國民法官不具資格或違反據實陳述義務者。

(草案第五十六條) 

2. 附理由拒卻：候選國民法官拒絕被選任者。(草案第五十七條) 

3. 附理由拒卻之時機。(草案第五十八條) 

4. 不附理由拒卻之原則。(草案第五十九條) 

5. 行使不附理由拒卻權之確認與放棄。(草案第六十條) 

6. 不附理由拒卻之次序。(草案第六十一條) 

7. 不附理由拒卻人數之計算。(草案第六十二條) 

8. 辯護人之聲請與被告意思之尊重。(草案第六十三條) 

9. 法院為不選任裁定之應注意事項。(草案第六十四條) 

(四) 第四節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隨機抽選 

1. 隨機抽選之原則。(草案第六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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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抽選結果與代號或遞補序號之配賦。(草案第六十六條) 

3. 先篩後抽之多元篩選及抽籤方式。(草案第六十七條) 

(五) 第五節 選任期日程序之紀錄 

1. 抽選結果紀錄。（草案第六十八條） 

2. 選任筆錄。(草案第六十九條) 

3. 準用審判筆錄之規定。（草案第七十條） 

4. 選任期日之錄音、錄影。(草案第七十一條) 

(六) 第六節 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之保護 

  處理國民法官個資及隱私資料應注意事項。(草案第七十二條) 

(七) 第七節 選任期日之續行與補行候選國民法官抽選程序 

1. 選任期日之續行。(草案第七十三條) 

2. 選任程序之重新踐行。(草案第七十四條) 

五、 第五章 附則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七十五條) 


